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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华洋商标纠纷及其裁处

刘军平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商人纷纷来华投资设厂，中外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华洋之间商事纠纷大量出现，华洋商
标纠纷是其中典型。华商与洋商之间围绕着商标是否侵权以及商标侵权成立时如何赔偿等问题而纠纷不断。华洋商标

纠纷可因仿冒商标、假冒商标、销售假货等原因而划分为不同类型。华洋商标纠纷的裁处主体包括官方与民间，前者多

用诉讼，后者则多依调解。国家法律和人情事理是华洋商标纠纷裁处的最主要依据。华洋商标纠纷影响深远，总结其中

的经验教训，可为今天的涉外商标纠纷解决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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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国时期，随着洋商来华投资设厂，中外
贸易往来渐趋频繁。华商与洋商之间的商事纠纷

日渐增多，商标纠纷是其中典型。为了妥善解决

纷争，保障民族经济的生存发展，地方官府与民间

组织共同努力，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

善的华洋商标纠纷裁处机制。对此进行探析，不

仅有利于深化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而且可为现

今中外商标纠纷解决提供借鉴与启示。以目前所

见，学界对于清末民国华洋商标纠纷裁处进行专

门研究的成果较少，尤其是对于华洋商标纠纷类

型及其裁处等问题并无集中探讨①。因此，作者

拟以《申报》和《华洋诉讼判决录》等所载案例为

主要文本，对清末民国华洋商标纠纷的概念、纠纷

类型、裁处主体以及裁处依据进行初步探讨，并探

讨其时代影响和借鉴。

一　清末民国华洋商标纠纷的概念及
历史背景

（一）清末民国华洋商标纠纷的概念

对于清末民国华洋商标纠纷的概念必须要从

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其一，明确时间概念。“清末”时期亦指“晚

清”时期，而“晚清史的研究对象为 １８４０年鸦片
战争前后到 １９１２年 ２月 １２日清帝退位这段 ７０
多年的中国历史，这已是大家的一个共识”②。因

此，本文所指的清末是指鸦片战争以后直至清政

府灭亡这一时间段，也就是 １８４０～１９１１年。而
“民国时期”指的是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建立至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间段。由此，本文

所指的清末民国时期则为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
其二，准确把握华洋商标纠纷的概念。对此，

可从商标及华洋商标纠纷两个层次来进行辨析。

商标一词，属于舶来品，它起源于英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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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商标是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所使
用的专用标记，目的在于把自己新生产或经营的商

品与其他人生产或经营的同类商品显著地区别出

来。这种标记用文字、图形、字母、数码、线条、名

称、颜色或声音等组成。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

的资本主义进程高速发展。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

西方厂商的工业生产完成了从手工制造到机器制

造的转变，出于对自己商品的专属保护而采用商标

来予以区分。在我国，商标一词最早见于外国与华

签订的通商条约之中，外国要求清政府设立专门的

管理机构来确保其在华的商标利益①。但中国商

标的发展在古代社会就已初见端倪，一般采用“商

号”等名称。石器时代在陶器上刻标记来表明其来

源；唐宋时期，政府要求供应宫廷所用的手工业制

品必须在工艺品上刻画其作者名字或者店铺名称

以确保商品质量；到了明清时期，“苏、湘、蜀、粤”四

大名绣在全国广为流传，极具名牌效应。至鸦片战

争以后，随着商标一词由外传入中国，开始启用商

标制度来对商品进行专门保护。

华洋商标纠纷，顾名思义是指华商与洋商之间

围绕着商标是否侵权以及商标侵权成立时如何赔

偿等问题而产生的纠纷。五口通商之后，外国商人

开始在华投资设厂并开展贸易活动。在工业革命

背景下，外国商品具有质量好、性价比高等特点而

迅速进入中国市场。畅销的外国商品与滞销的本

土商品形成强烈对比，不少中国商人开始仿效洋商

商品和外国商标进行销售以获得生存和出路。为了

维护自身商业利益和市场份额，外国商家非常注重

商标保护，对中国商人的此类作法强烈反对。在此

情形下，因商标而产生的纠纷不可避免地大量出现。

（二）清末民国时期华洋商标纠纷的历史

背景

１．政治背景
（１）中外条约的签订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随着满清政府的失败，中

外开始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１９０２年中英《续
议通商行船条约》第七款规定：“英国本有保护华

商贸易牌号，以防英国人民违犯，?近假冒之弊，

中国现亦应允保护英商贸易牌号，以防中国人民

违犯，?近假冒之弊。”②该条约规定了中英双方

对彼此商标都有保护的义务，并且专门设立南洋

通商大臣管理此事。１９０３年中美《通商行船续订
条约》第九款规定：“凡美国人民之商标在中国所

设之注册局所由中国官员查察后，经美国官员缴

纳公道规费，并遵守所定公平章程，中国政府允由

中国该管官员出示禁止中国通商人民犯用、或冒

用、或射用、或故意行销冒仿商标之货物，所出禁

示应作为律例。”③１９０３年中日《通商行船续约》
第五款规定：“中国国家允设立注册局所，凡外国

商牌并印书之权请由中国国家保护者，须遵照将

来中国所定之保护商牌及印书之权各章程在该局

所注册。”④１９０４年中葡《通商条约》第十五款写
道：“葡国本有定例，他国若将葡国人民在该国所

使之货牌竭力保卫以防假冒，则葡国亦将该国人

民在葡国所使之货牌一律保卫。”⑤由上可知，基

于自身商业利益考虑，西方列强要求清朝政府尽

全力保护其本国商标在华的各项权益。清朝政府

也对此给予重视，设立专门机构并委任通商大臣

管理此类事项。

（２）商标立法进程的推进
在列强的压力下，清政府与英、美、日等国家

陆续签订了有关商标保护的行船条约。１９０３年
至１９０４年间，外国驻华公使、外商多次要求和敦
促清政府尽快制定商标注册法规。商务部参考西

方国家所制定的相关商标法令，并听取海关总税

务司赫德的建议，拟定了一部内容较为完整的商

标注册法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标立法自

此拉开帷幕。此后，北洋政府于１９２３年５月颁布
了《商标法》和《商标局暂行章程》。１９２３年《商
标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近代意义上第一部专门

性商标法律的诞生。１９２５年，广州国民政府颁布
了《商标条例》，并于 １９２７年设立“全国注册局”
来统一管理商标事务。１９３０年，国民政府公布了
《商标法》与《商标法实施细则》，并于 １９３１年施
行。这一系列有关商标法律法规的颁布及专门管

理机构的设立，表明商标立法进程逐渐推动，中外

商标得到了进一步的法律规范化管理，商标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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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２年９月５日，中英签订《续订通商行船条约》第７款规定了中英两国有相互保护贸易牌号的责任，明确由清政府南、北洋大臣
在各管辖内设立牌号注册局，由海关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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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保护、仿冒等问题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这使

得中外商人商标注册的积极性加大，也为华洋商

标纠纷的解决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

２．经济背景
（１）商标注册数量激增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对华侵略除了军事侵略

外，经济侵略也不容小觑。经济侵略的最突出表现

就在于将自己本土所生产的大宗商品来华倾销。

与此同时，外商采用注册商标的形式来以防止华商

的仿冒。而华商基于相应法律规定也开始进行商

标注册。１９０４年，上海海关商标挂号分局开始受
理中外商标注册事务，１９２３年５月北洋政府宣布建
立商标局。在这期间，津、沪两地海关挂号分局共

受理中外厂商商标挂号约３万多件①。１９２３年 ５
月至１９２４年１０月，全国共核准注册商标有１４７１
件，其中上海地区呈请核准注册商标有７２７件，占
全国注册商标的 ４９．４％②。１９２８年到 １９３８年的
注册商标数量更是激增，统计数据如表１。

表１　１９２８～１９３８年中外注册商标统计表

国别
年份

１９２８年 １９２９年 １９３０年 １９３１年 １９３２年 １９３３年 １９３４年 １９３５年 １９３６年 １９３７年 １９３８年
总计

中 Ｃｈｉｎａ ９４７ １２２０ ７５４ １３７４ １２３２ ２０６７ １６３０ １９１４ １４５４ １２４０ ８３６ １４６６８

英 Ｇｒ．Ｂｒｉｔａｉｎ ２３４ １９４０ １０６９ ７４７ ２８１ ２１３ ２２８ ２７４ ２５２ １５１ １００ ５４８９

德 Ｇｅｒｍａｎ ４４５ ７１２ ９３７ ６８４ ３８７ １４７ ３９７ ３１７ ３６１ １５５ ８６ ４６２８

日 Ｊａｐａｎ ２６３ １５６１ ４９２ ３５３ １４３ ６２ １７０ １００ ２６０ １８４ ３５８８

　　资料来源：黄宗勋：《商标行政与商标争议》，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０年版，第７３页。

　　综上可知，清末民国商标注册的数量相对于
以往来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民国时

期，中外注册商标都有显著提升。其中华商商标

注册比例上涨迅猛，注册数量比英德日三国总和

还要多。这说明中外商人对于自己商标利益的保

护意识日渐增强。

（２）商标纠纷案件频发
国人商标意识的不断觉醒和商标法制的渐趋

完善促使华商商标注册与商标保护的热情上涨，

导致商标注册量与日俱增。也正因此，商标纠纷

案件频频发生，依据商标法律而提起的商标诉讼

也逐渐增加。１９２３年《商标法》颁布后，商标局开
始受理商标注册之事。据１９２４年《商标公报》第
九期统计，核准注册者 ２５４件，审定公布者 ７４３
件，合计尚不足千件，而不足千件之商标，还包括

洋商商标在内。１９３１年３月至１９３６年３月，因不
服商标局异议再审定或注册再审查而依法向实业

部提起诉愿的有１４６件，其中有 １０４件诉愿在上
海提起③。在这一时间段内，华洋之间商标纠纷

更显突出。据统计，因不服商标局异议再审订或

商标注册再核驳向实业部提起诉愿的案例中，由

华方提起的诉愿达 ８９件，占总提起诉愿的

６０．９％。但由华方主动提起异议审查的只有 １２
件，其余都是由外国人提起异议而引起④。

二　清末民国华洋商标纠纷的类型
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外贸易大门，洋商将

本土生产的商品海运至华倾销。与此同时，西方

重视商标利用与保护的观念也随之传入中国。而

此前中国商标保护的观念却相对淡薄，由此导致

华洋之间有关商标的纠纷层出不穷。依据纠纷产

生原因并结合案例的实际情况，可将清末民国时

期的华洋商标纠纷具体分为几个类型。

（一）因仿冒商标而产生的纠纷

仿冒商标是指在同样或类似商品上，仿冒他

人商标，使用与其相近或相似商标的侵权行为。

１９２３年《商标法》第一款规定：商标须用特别显著
之文字、图形、记号或其联合式为之以及商标须制

定所施颜色。因此，对于商标本身构成因素（如

图形和文字）的仿冒也存在不少纠纷。

１．因商标图形产生的纠纷
商标的图形构成了商标的主体部分，各种不

同图形的组成使得不同商标呈现出各具特色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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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旭初：《上海近现代商标历史研究与史料收藏》，《上海商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孔祥毅：《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７版，第１３２页。
实业部总务司：《实业公报》，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转引自冯秋季：《民国时期上海商标诉讼案透视》，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冯秋季：《民国时期上海商标诉讼案透视》，《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第２３卷 刘军平：清末民国华洋商标纠纷及其裁处

格以便于人们辨认，也方便商品的区分。因此产

生的商标纠纷为数众多。

１９０１年７月，英国老公茂纺纱厂因宝诚纱厂
侵犯其商标将其控至英总领事处。英商所用商标

为福禄天宫，而宝诚采用的是利市天宫，英商认为

华商仿冒了其天宫创意，为故意侵权。此案最终

以宝诚改牌结案①。１９０９年，日商钟渊纺织公司
请日本领事函告上海道，称华商又新纺织厂冒用

其蓝鱼商标。上海道听闻之后，转由上海商务总

会彻查此事，上海商务总会查后回复道：钟渊商标

与又新商标系两式，一系两鱼，一系三鱼，何谓冒

牌②。最终，尽管又新公司表示商标绝不更改，但

在外方特权势力下不得不进行改换。１９２９年，美
商最时洋行作为德商德孚洋行的代理商代销其所

出颜料，美商向法公堂控告华商济华颜料号私仿

牌号在市销售。会审中被告代表律师辩称原告所

用商标是两狗相对，而被告商标是一狗一羊相对，

不易导致混淆③。

以上所举案例就是因商标图形而产生的纠

纷。案例一是因为利用天宫作为商标图形而产生

的纠纷；案例二是因商标中鱼的数量不同产生纠

纷；案例三则是因商标中两狗相对与一狗一羊相

对而产生的纠纷。由上可见，商标图案的近似容

易导致消费者误认，从而影响外商商品的市场与

销路，极易引起华洋之间的纷争。

２．因商标文字产生的纠纷
清末民国时期，报纸广告行业成为商品宣传的

重要途径。各家厂商将自己的商标广告印于报纸

以推广其产品，民众对于商品的知晓也大多由报纸

而来。因报纸始终是用文字作为其主要载体，故商

标大多采用通俗易懂却同时能凸显商品特质的词

汇。比如，以“祥瑞”作为商标名称是商人期许商

品销售呈现祥瑞的场面。不过，华洋商标之间因使

用容易混淆的字词而引发的纠纷也不在少数。

１９００年，英商洋茂洋行因上海 ２３家商行销
售“洋

$

”牌肥皂影响其“洋茂”牌肥皂销售而诉

至上海会审公堂。后经查探得知，此“洋
$

”牌肥

皂出自江南制造局徐华封之手。徐辩称因所销售

的肥皂内含有一种名为“莪
$

”的中药成分，故不

存在侵权行为④。此案当中，“洋茂”与“洋
$

”之

间因为文字相似而产生纠纷。“茂”与“
$

”之间

仅有一点之分，易造成他人混淆。又如 １９１７年，
直隶高等审判厅审理了“崔雅泉与日商安达纯一

因商标纠葛”一案。华商崔雅泉在天津设立了神

丹制药公司，制有一味药名为“中国箆丹”尚在试

办期内还未注册。然日商森下药房的代理人仁丹

公司经理安达纯一以“箆丹”侵犯其所代理公司

森下所属的“仁丹”商标而诉至审判厅。此案即

为因“仁丹”与“箆丹”两词相近而产生的华洋商

标纠纷⑤。

（二）因假冒商标而产生的纠纷

所谓假冒商标是指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在同

一种商品上使用其已注册的商品的侵权行为。

１９２３年《商标法》第三十九条第四款规定：“以伪造
或仿造之注册商标使用于同一商品，处一年以下之

徒刑，或五百元以下罚金，并没收其物件。”⑥假冒

又可细分为伪造与窃取，以下对此二者分别说明。

１．伪造他人商标
伪造，指的是为推销其商品，故意模仿他人的

注册商标的形象和标志，虽然与他人的注册商标

略有不同，但不易为购买者辨识，使人误以为真的

行为⑦。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小农经济主导，实行

手工制造产品的生活模式。清末，西方以机器制

品为主，将其产品远渡重洋来华销售，因其质好价

优，市场竞争力远超本土产品。在此情形下，本土

产品几无生存空间，许多华商只能代理洋商来销

售洋货。但也有部分华商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

在销售洋货的同时，却通过伪造商标和以次充好

等手段来销售部分产品。

１９０１年２月，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接到英
商洋茂洋行控华商宏源洋货行私卖伪牌肥皂一

案。随后中方谳员张云山在与西方官员会审时，

英商称其销售的肥皂有好赖两等之分，均设有不

同的定价；然而宏源洋货行却私自印刷头等牌号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英美租界公堂会讯案》，《申报》１９０１年７月１０日。
《不允改换商标》，《申报》１９０９年２月１８日。
《指控仿冒颜料牌子》，《申报》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１日。
薛理勇：《旧上海租界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３２页。
直隶高等审判厅：《华洋诉讼判决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９９－２０３页。
张玉敏：《商标注册与确权程序改革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１７页。
熊映梧：《工商行政管理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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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次等肥皂之上，进行混售行为，是谓侵权也①。

该案就是一起因华商私自印刷他人商标用于同种

商品之上的行为，侵犯了英商的商标专用权。

２．窃取他人商标
五口通商之后，外商被允许在通商口岸内从

事贸易活动，但仅限于此。因此，外商洋行以中国

人作为买办或者通过中国商人代销其商品。而部

分华商在代售商品时，存在窃取商标贴另种商品

之上的行为。

当时申报记载的一则道歉声明中写道，英商

安利洋行出售罗宋帽并将独家经营权交由晋丰洋

货行代理。后该洋货行伙计史焕林私自窃取安利

洋行商标粘贴于他牌罗宋帽上并在外销售。后英

商念其年轻故不予追究②。此事件就是代销洋货

商品的商行伙计窃取洋商商标在同类帽子上销售

的侵权行为。

（三）因销售假货而产生的纠纷

销售假货是指商人销售已侵犯他人商标的商

品，亦指间接侵权，其中包括明知故犯与不知误犯

两种情形。

１．明知所售商品为假货
清末民国时期，外商所出之洋货以其质量上

乘、价格合理等优势迅速占领中国市场。在此期

间内，洋商以华商销售假货商品为由提起的控告

源源不断。

《申报》所记载的华商冒牌销售洋商商品的

案件更是数不胜数。如１９０９年１１月英商祥茂洋
行向会审公堂控李竹君、张顺源及祥盛号主陆允

开等出售冒牌肥皂案③、１９１０年３月美商美孚洋
行控朱福元出售冒牌火油案④、１９３４年法租界民
国路八十号门牌同仁和颜料店前被德孚洋行控告

冒牌案⑤。这些案件所涉冒牌之物以日常商品居

多，这也侧面反映出洋货已占据了中国的主要市

场。洋货销量日渐攀高的趋势使得华商滋生销售

冒牌商品的想法并付诸行动，从而导致华洋商标

纠纷的进一步增加。

２．不知所售商品为假货
部分华商在销售过程中，不知所售卖商品为

假货，从而误侵他人商标，尽管并非故意，但也容

易引起纠纷。

１８８２年，全隆洋行因盈丰洋行假冒其“双斗
鸡”自来火商标而诉至法公堂。洋行声称其“双

斗鸡”商标由斗鸡以及下横有月牙等图案组成。

而盈丰洋行假冒老式斗鸡及月牙样，制造次等货

进行销售，望公堂予以追究。会审之时，盈丰洋行

辩称其所售货物来源于日本三菱公司，自己并不

知其为冒牌之货⑥。经过调查发现，原来是日本

三菱公司侵犯全隆洋行商标专用权，但盈丰洋行

对此并不知情，因而购买销售。

（四）其他纠纷

除了上述几种主要因商标侵权而产生的纠纷

类型之外，还有着一些其他较为零散的纠纷类型，

比如因商标广告而产生的纠纷。

１９２３年１１月，吴蕴初“佛手牌”味精研制成
功并大获好评，准备向农商部登记注册。这使得

日本“美女牌”味之素的销售大打折扣。日本“美

女牌”味之素社长得知此事后，为防止其注册成

功，以“佛手牌”商标及其所宣传的味精二字与日

方广告宣传的“调味精粉”有相似之处为由，于

１９２４年春向日本驻华大使要求取消该商标⑦。

三　清末民国华洋商标纠纷的裁处
主体

自古纠纷解决存在着诉讼与调解两种主要途

径，清末民国华洋商标纠纷亦不例外。清末民国

华洋商标纠纷的裁处主体可划分为官方与民间两

大类，官方主要以诉讼为主，而民间多采用调解

方式。

（一）官方

“官方”主要是指清末民国时期的地方政府

机构，它们依据自身司法管辖权限进行案件审理，

其中以会审公廨和地方审判厅为代表。

１．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
五口通商之后，美、英、法等国开始在上海建

立租界，租界内也设立了会审公廨来解决租界内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英美租界公堂琐案》，《申报》１９０１年３月２１日。
《晋丰洋杂货号为歇伙冒牌罗宋帽向英商安利洋行道歉声明》，《申报》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４日。
《处置冒牌》，《申报》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１３日。
《冒牌射利》，《申报》１９１０年７月３１日。
《致德孚洋行函》，《申报》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６日。
《控究假冒》，《申报》１８８２年６月１１日。
刘奕彤：《“佛手”味精与“美女”味之素的商标纠纷案》，《中国审判》２０１５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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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洋纠纷。上海会审公廨是上海历史上在特殊时

期、特殊区域成立的一个特殊司法机关，由道台任

命中方专职会审官（谳员），与外方陪审官（领事）

会同审理租界内与华人有关的诉讼案件①。《申

报》刊载了不少此类案件的报道，如以下两例。

１９１０年９月，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审理德
商瑞嘉洋行控沈鸿茂出售冒牌肥皂一案。被告方

律师辩称朱所售炽昌牌与原告牌号不同，后中方

谳员会商德副领事后令沈自行投质判朱交保候审

下礼拜一再行会讯核夺②。

１９２４年３月，美商丽华染坊公司在上海公共
租界会审公廨起诉华商丽华染织工厂假冒商标一

案。该案由会审公廨关谳员会同英马训领事进行

审理。经过审理，宣告禁止被告连用“丽华染”三

字为牌名③。

２．地方审判厅
１９１３年３月，北京政府司法部颁布了《华洋

诉讼办法》，规定华洋诉讼案件以地方衙门为第

一审，以该省通商交涉使衙门或该省外交部特派

交涉员署为上诉机构④。据此，地方审判厅对于

华洋商标纠纷亦有裁处权利。例如：日商成愿新

三因铁锚樱花商标而与中方大兴料器厂产生纠

纷，诉至天津地方审判厅，并由该厅作出一审判

决。然双方不服一审判决，并上诉至直隶高等审

判厅，并由该厅于 １９１７年作出最终裁决⑤。此
外，直隶审判厅还于１９１７年审理了一则崔雅泉与
日商安达纯一之间的商标纠葛案。该案双方也是

因不满天津地方审判厅的一审判决而上诉至直隶

高等审判厅进行再审⑥。以上所举两案都说明了

地方审判厅对于华洋商标纠纷具有审判的权力。

需要指出的是，１８４３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
海关税则》第１３款中规定：“凡英商禀告华民者，
必先赴管事官处投禀，候管事官员先行查察谁是

谁非，勉力劝息，使不成讼。”⑦这说明调解是诉讼

的前置程序。但在实际当中，由于中西商业环境

与法治背景的不同，依旧有大量华洋商标纠纷诉

诸公堂，而且以洋商控告华商居多。

（二）民间

除了官方机构之外，以商会和中人为代表的

民间力量也是解决华洋商标纠纷的重要主体。与

官方诉讼不同的是，调解是民间力量解决纠纷的

主要方式。

１．商会
１９０４年清政府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要求

“凡各省各埠，如前经各行众商公立有商业公所

及商务公会等名目者，应遵照现实部章一律改为

商会，以归划一”⑧。随后全国各地工商行会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该章程十六款中规定：“华洋商

人，遇有交涉龃龉，商会应令两造各举公正人，秉

公理处，酌行剖断。”由此可见，该章程赋予了商

会调处华洋间商事纠纷之权，这自然包括对华洋

商标纠纷的裁处。１９２２年，英商白礼氏蜡烛厂因
其“水牛牌”蜡烛商标被华商假冒而诉诸于吴县

知事处，随后华商与英商进行接洽但无果而终。

因此，该商将此案呈致苏州商会处，希望商会能出

面维护华商的利益⑨。随后，商会出面与吴县知

事进行交涉处理该案件。该案最终以华商更改商

标为处理结果。商会居间调解的重要作用得到华

商的认可。１９３５年，天津市发生了一件华商与德
商之间关于颜料的商标纠纷。天津市商会为息事

宁人起见，特召集市商会常委与德孚洋行代表来

商会召开调解会予以调解，经各委多方疏解，调解

会未得结果而散。该案引起各地华洋商人高度重

视，法院也表示将会依法处理，以息纷争瑏瑠。自商

会被赋予裁处商事纠纷的职责以来，调解一直是

它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华洋商标纠纷调处是其

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中人
中人，亦指中间人。在不动产交易、家产分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随着工部局的干预、陪审官权力的扩张以及社会形势的发展，以驻沪领事、工部局为代表的外人已逐渐地控制会审公廨的运作及

审判。参见洪佳期：《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研究》，华东政法大学２００５年博士学位论文。
《控究冒牌》，《申报》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９日。
《丽华公司控案照原判执行》，《申报》１９２４年３月２８日。
刘玉华：《民国民事诉讼制度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４５页。
直隶高等审判厅：《华洋诉讼判决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０９－２１３页。
直隶高等审判厅：《华洋诉讼判决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９９－２０３页。
陈正恭：《上海海关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５７１页。　
武乾：《江湖之道：长江流域的行会与商规》，长江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６８页。
马敏，祖苏：《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３辑）》（１９１９－１９２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６９８－７０５页。
《颜料商标商会昨调解无效》，《申报》１９３５年４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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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婚约缔结等重要法律行为一定会有中人、媒人

等通常为复数的第三者在场。在他们的介绍、参

与下，当事者商定契约内容、确认各自意思，并写

下契约、文约等文书①。中人在中国社会中具有

多重身份，其中相当重要的一层身份就是调处人。

中国社会一直以“无讼”为价值取向。民间发生

钱债细故之时，往往不会诉诸官府，而是寻求中人

进行调处。华洋商标纠纷的解决也存在着由中人

调处的现象。

１９３９年，光华药厂发行了一种上海特区卫生
实验所处方监制的细菌制剂内服淋药：“九一九”

淋菌克星。发行之后，由于其药效颇佳并推出了

凡购买者可享受免费检验的优惠政策而广受病友

欢迎。而中法药房对于此种治疗淋病制剂已发行

“九一四”商标，并联合注册在前。因此提出异

议，于是双方发生纠纷②。随后该案有扩大之势，

中间由林康候、江一平、高培良等君出任调停，以

友谊立场，向双方奔走和解。最终双方经调解之

后均表示尊重调解人意见，光华决定将“九一九”

改为“一六一”后发行。此后更是在《申报》首页

刊载道歉信，表示尊重调人意旨，自动采用“一六

一”新名，照常发行，只是原来的印刷品更换当需

时日，特此致歉③。

四　清末民国华洋商标纠纷裁处的
依据

清末民国时期，商标从无序的管理环境过渡

到以《商标法》为依据并由商标局统一管理的模

式。而对于华洋商标纠纷的处理而言，无论是官

方还是民间，首先必须选择相关国家法律作为其

判案的基本依据。尽管先后历经清政府、北洋政

府和国民政府三个不同时期的政权，但它们都分

别颁布了各种商标法律制度予以规范。其次，人

情事理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社会处理各种纠纷所遵

循的重要依据，无论何时何地，概莫能外。

（一）国家法律

国家法律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各种行为规

范，它具有国家强制力，必须为全社会所共同遵

守④。此处专指商标相关法律规定。清末民国时

期，伴随着商事立法进程的推进，出台了一系列商

标管理的专门性法律。所以针对华洋商标纠纷的

处理，也有了相应的法律条文进行规范。因此，在

华洋商标纠纷的裁处中，相关国家法律是解决纠

纷必须遵守的最高依据及基本准则。

如前文所提“日商成愿新三与大兴料器厂因

商标纠葛”一案中，成愿新三的商标注册是依据

清政府所颁布的《商标注册章程》在日本国特许

局所注册后，民国四年在农商部予以注册，并在天

津分局挂号。后发现大兴料器厂存在仿用嫌疑从

而诉至地方审判厅。而该案的争论焦点之一就在

于成愿新三此项注册是否能够对抗第三者。对

此，直隶审判厅所下的判决书中明确写明：“根据

商人条例（民国三年三月二日公布）第十一条规

定，谓非经注册及公告，不得对抗第三者。”因此，

该案依据此条商标法律规范判处成愿新三因无证

据证明大兴料器厂早已知晓其商标已注册，不得

对抗第三者而驳回其诉讼请求⑤。又如，１９３６年，
大东药房混售其他药房所出之药物，巡捕房在其

仓库内抄出各种冒牌药品多达１５箱。巡捕房依
照刑法第２５３条及 ２５５条妨害农工商罪提起公
诉，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⑥。上述两则

案例说明了在华洋商事纠纷的处置中，相关国家

法律作为最高法律依据被援引适用。

（二）人情事理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都讲究“人情事理”。所

谓“人情”，是指亲情、友情、爱情、同学情、同乡

情、师生情等，以及人们在生活实践中认同的各种

人之常情⑦，“事理”指办事的道理。“人情事理”

是华洋商标纠纷解决的重要依据之一，以下举两

例说明。

清末民国时期地方各级审判厅在审理商标纠

纷案件时往往适用人情事理来断案。如直隶高等

审判厅在１９１７年审理的崔雅泉与日商安达纯一
的商标纠葛案⑧。此案的争议焦点为中国箆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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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滋贺秀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编译，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１２页。
《调解商标纠纷》，《申报》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
《敬向各界道歉》，《申报》１９３９年６月１日。
刘军平：《中国传统调解文化解读》，湘潭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５７页。
直隶高等审判厅：《华洋诉讼判决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０９－２１３页。
《大东药房伪造冒牌药品》，《申报》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４日。
刘军平：《中国传统诉讼之“情判”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９页。
直隶高等审判厅：《华洋诉讼判决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９９－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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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所发卖的仁丹商标是否有摹造或相类似。而

要解决该争议，首先必须厘清日方“仁丹”商标注

册是否有效。日方注册的商标是根据清政府所颁

布的《商标注册章程》在天津海关注册的，已得到

官方认可。尽管此时商标注册章程尚未公布施

行，但审判厅按照条理（事理），认为其商标权利

亦在保护之列。审判厅在判决书中认可该商标注

册的有效性，认定中国“箆丹”与日方“仁丹”存在

相似之嫌疑，须另定商标，不得再予以使用。

除了地方审判厅之外，清末民国时期的商会、

行业公会等民间商人组织也同样据此来判定案件

的是非曲直。１９３０年８月１９日《申报》刊登了一
则新闻报道，名为《烟兑业公会之呼叹》，进一步

说明了事理在商标纠纷解决中的重要性①。这是

一则烟兑同业公会致市商会的函。函称：据会员

永升祥烟号称，７月３１日午后英法捕房徇德高洋
行之请，竟诬指本号出售冒牌老美女雪茄烟为由，

派十余人进内搜查结果一无所获。但因此次无端

陷害使得该号十余家分店信用受到影响。烟兑同

业公会认为英法捕房此举既无证据又无相当手

续，违反了事理，故请市商会援助以昭公道。这则

新闻虽只是一则商会间来往公函，但从烟兑同业

公会所持态度中可以看出行业公会在处理华洋之

间商标纠纷时同样以人情事理作为重要依据。

五　清末民国华洋商标纠纷裁处的
影响

清末民国时期经历了由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从封建帝制再到民主共和的复杂转

变。在此期间，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包括商标纠纷

在内的中外商事纠纷日益突出。无论是官方还是

民间都对此给予高度重视，竭尽所能以化解矛盾，

从而保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作为近代商事调

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民国华洋商标裁处

具有深远的影响。

首先，促进了国人商标意识的提升。西方国

家在很早就开始重视商标保护，并在全国各地建

立“灰脚”法庭来处理商人间的商标纠纷②。中国

通商口岸逐渐对外开放之后，随之而来的不仅仅

只是西方商品的来华倾销，还有外商重视商标保

护的意识。这在中外签订的一系列通商条约中得

以明确。商标是商品专用的标记，是一种人民智

慧凝结的知识产权。西方国家早已通过立法的形

式将此予以保护，并详细规定权利所有者所享有

的具体权利与义务。而中国社会自古以“三纲五

常”来规制人们的生产生活，“权利”意识难以孕

育。随着西方思想的逐渐传入，国人开始意识到

商标作为商品专用的一个标记是可以享有其专用

权的，此项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人都不得侵犯。

其次，推动了近代商标立法的进程。虽然自

古以来中国就存在着“商标”的实际使用，但始终

没有完整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商标注册以及商标专

用权的保护。清末，由于外商对其自身商标的重

视和华商对外商商标权利的忽视，导致华洋商人

之间的商标纠纷屡屡发生。这使得清政府意识到

颁布相关法律、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商标问题的重

要性。与此同时，在西方政府的督促之下，清政府

颁布了《商标注册试办章程》。此后的北洋政府

和南京国民政府在此基础上陆续颁布《商标法》

及《商标条例》来进一步规范商标的管理。

再次，创立了“双轨制”的解纷方式。清末民

国时期，华洋商标纠纷存在着两类裁处主体，即官

方和民间。官方代表国家，主要以诉讼手段解决

纷争；民间则倾向于通过调解等非诉讼手段来化

解矛盾。由此形成清末民国时期商标纠纷解决的

“双轨制”模式。官方与民间这“双轨”共同作用

于华洋商标纠纷的解决，商民可以选择最适合自

己的解决方式。官方在运用诉讼手段的同时，也

不排斥调解的运用。诉讼与调解并行不悖，而且

相互补充，更大程度上提高了解纷的效率，使得华

洋商标纠纷得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清末民国华洋商标纠纷

裁处不仅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存在消极的影响。

随着列强商标权利保护意识逐渐强烈以及西方经

济压迫日趋严重，华商的经济利益大受损失。加

之彼时政府官员怯弱，在面对华洋纠纷之时，为了

避免纠纷的进一步激化而往往偏袒洋商，以期获

得社会稳定并免于上司问责。据《实业公报》资

料统计，从１９３１年３月到１９３６年３月，所有发生
在上海的这些商标诉讼中，由华人提起异议评定

或注册审查的案例，最后获得胜诉的只有９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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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烟兑业公会之呼叹》，《申报》１９３０年８月１９日。
“灰脚”法庭亦指商人法院，是一种以商人和商业事务为中心的法庭，而且以保护和鼓励商人为宗旨。其审判依据最初是一些商

人自己制定的管理交易的条例和原则，其中包括欧洲商人和贸易商熟悉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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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十分之一，其他均以失败告终①。在此期间，尽

管民族资本主义逐渐兴起，大量的民族企业家开

始投资设厂兴办工业，但在发生商事纠纷（包括

商标纠纷）时，华商大多处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弱

势地位。这使得很多有志兴办民族企业的华商被

逼破产甚至转行，民族企业只能艰难生存而难谋

发展。

结语

清末民国时期华洋商标纠纷裁处以中国传统

调解文化为基础，在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与影响

下，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商标纠纷裁处机制。通过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结论：第一，清末民

国华洋商标纠纷裁处机制较为完善系统，促进了

当时商标纠纷的迅速有效解决，保障了这一时期

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状况极为复

杂，华洋之间的商标纠纷给当时的民族经济发展

提出了极大挑战。彼时的官商两界能够勇于探

索，创设出这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解纷机制，殊属不

易。第二，建构官方和民间相结合的商标纠纷解

决机制是商标法治的必由之路。清末民国时期商

标纠纷裁处机制能够将官方诉讼与民间调处较好

地融合，实现解纷效果的最佳化。尤其是在公权

力解纷能力不足的当下，重视和发挥民间调处的

力量，更显必要。第三，清末民国商标纠纷裁处中

蕴含了许多纠纷化解智慧，它既促进了经济发展，

还降低了外交交涉的风险。这对于当代国与国之

间的商标纠纷解决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其中的

经验教训可为“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商标纠纷

调处提供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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